附件2

全国科普示范县（市、区）检查验收工作
材料报送要求

报送材料包括两级（省级和县级）以及两种类型（纸质和电子）的材料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分类清楚、签章齐全、格式规范。

（二）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科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协统一整理，按各创建单位分类，省级的材料另装袋。纸质材料报送中国科协一份，省级科协存档一份。

二、纸质材料

1.检查工作方案，包括测评指标、检查测评组名单、工作进度及安排等。
2.计划创建单位名单。

注意：以上材料6月30日前报送。

3.检查测评意见表。

4.测评指标得分表（每个创建单位1份）。
5.各创建单位工作情况概况表。
6.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检查的总结报告。报告文字须概括精炼，主体部分不超过3000字，可有附件。主要内容包括：

（1）检查测评基本概况：检查测评工作实施过程和检查测评综合意见。

（2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创建工作的总体情况及取得的主要成效：创建单位基本情况和测评指标表的统计与分析，各地情况以列表的方式附在报告后。列举典型例子说明取得的成效，突出特色鲜明、具有创新性、成效显著的工作。

（3）创建工作的主要经验，要求具体到操作步骤。

（4）创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、解决方案、建议等。
（5）以附件形式提供建议命名名单。
7．总结各创建单位工作中有推广价值的典型经验1-3个（参与各创建单位配合完成）。

注意：以上材料10月31日前报送。

除以上材料外的其他纸质资料，各创建单位自行存档，不必邮寄到中国科协。

三、电子版材料

（一）内容

提供与上述纸质材料相对应的电子版材料。欢迎提供反映创建单位成效和特色的数码照片等图片材料。
（二）要求

电子材料必须确保文件可读。建立子文件夹，每个文件应有清晰的名称。创建单位的材料由本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科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协统一报送中国科协，文本文件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科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协统一整理，汇在一张光盘上，超出容量的图片、声像材料，可分开单独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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